
遗产管理人参与不动产继承登记

工作操作指引

为落实《国务院关于开展营商环境创新试点工作的意见》

（国发〔2021〕24号）中“将遗产管理人制度引入不动产非

公证继承登记”的创新改革要求，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提升

不动产登记便利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规

定，结合我市实际情况，制定本指引。

一、遗产管理人制度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 1145、1146、1147

条规定，继承开始后，遗产管理人的产生方式如下：有遗嘱

执行人的，由遗嘱执行人担任遗产管理人；没有遗嘱执行人

的，继承人应当及时推选遗产管理人；继承人未推选的，由

继承人共同担任遗产管理人；没有继承人或继承人均放弃继

承的，由被继承人生前住所地的民政部门或村民委员会担任

遗产管理人；对遗产管理人的确定有争议的，利害关系人可

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指定遗产管理人。遗产管理人的职责为：

清理遗产并制作遗产清单；向继承人报告遗产情况；采取必

要措施防止遗产毁损、灭失；处理被继承人的债权债务；按

照遗嘱或者依照法律规定分割遗产；实施与管理遗产有关的

其他必要行为。

遗产管理人应秉持依法、公正、诚信的原则，对遗产进



行清理、保护、管理、分割，依法保护遗产安全，保障继承

人、债权人及其他利害关系人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二、适用范围

遗嘱执行人担任、继承人推选、继承人共同担任或者人

民法院指定的遗产管理人，协助申请人办理不动产非公证继

承（受遗赠）登记的，适用本通知规定。

民政部门或者村民委员会担任遗产管理人的，另行规定。

三、申请主体

不动产继承的转移登记由继承人（受遗赠人）向不动产

登记经办机构提出申请，遗产管理人应当到场协助进行继承

（受遗赠）材料查验等事项。

被继承人（遗赠人）生前未办理不动产权证书的，继承

人（受遗赠人）可提交被继承人（遗赠人）合法权属资料与

继承（受遗赠）登记一并申请办理。

四、申请材料

申请人应当提交以下材料：

（一）不动产登记申请书；

（二）申请人身份证明；

（三）不动产权属证书；

（四）遗产管理人资格确认书（附件 1）以及有关遗嘱、

司法文书等；

（五）遗产管理人的身份证明；



（六）被继承人（遗赠人）死亡的证明材料；

（七）经遗产管理人和全体法定继承人确认的亲属关系

表（附件 2）以及亲属关系证明材料；

（八）不动产继承（受遗赠）分配协议（附件 3）以及

相关证明材料。

不动产继承（受遗赠）分配协议应当经过继承人（受遗

赠人）和遗产管理人在不动产登记机构设立的登记场所，在

不动产登记经办机构人员的见证下签字确认。其中，法定继

承的，由全部法定继承人和遗产管理人签字确认；遗嘱继承

的，由遗嘱继承人和遗产管理人签字确认；受遗赠的，由受

遗赠人和遗产管理人签字确认。继承人（受遗赠人）中有放

弃继承（受遗赠）的，应当书面声明放弃继承权（受遗赠）

（附件 4）。

五、审查要点

（一）遗产管理人与资格确认书或有关遗嘱、司法文书、

公证文书记载的遗产管理人一致。

遗嘱执行人担任、继承人推选以及继承人共同担任遗产

管理人的，全部法定继承人（受遗赠人）需到场进行遗产管

理人资格确认。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的，第二顺序继承人无需

到场。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遗产管理人资格无需全部法定

继承人（受遗赠人）确认：

1．遗产管理人由人民法院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



2．遗产管理人推选经过公证的。

（二）涉及申请登记的不动产在遗产管理人的职责范围

内。

（三）亲属关系表、不动产继承（受遗赠）分配协议已

经过遗产管理人和相关继承人签字确认。

（四）申请登记的不动产权利在不动产登记簿记载范围

内。

（五）申请登记的不动产不存在《天津市不动产登记规

范》第 4.8.2条不予登记情形。

（六）申请登记事项与不动产登记簿记载不冲突，申请

登记的不动产存在抵押权登记、地役权登记、居住权登记、

预告登记、异议登记、更正登记、查封登记等情形的，按相

关规定执行。

（七）申请登记事项经公告无异议或者异议不成立。

六、工作流程

（一）材料核验。不动产登记经办机构在受理登记前，

应当对遗产管理人的身份、资格确认情况以及申请材料当场

进行查验，并就继承（受遗赠）相关情况对遗产管理人和继

承人（受遗赠人）进行询问，制作继承（受遗赠）询问记录

（附件 5）。

对于申请人确实无法取得死亡证明、有关亲属关系证明

的，可以在其知晓并接受《天津市不动产非公证继承登记承



诺告知书》（附件 6.1）的全部内容后，签署《天津市不动

产非公证继承登记承诺书》（附件 6.2）。

（二）申请受理。材料核验后，在遗产管理人协助下，

由继承人（受遗赠人）向不动产登记经办机构申请不动产继

承登记。对符合受理条件的，不动产登记经办机构应当予以

受理；对不符合受理条件的，不动产登记经办机构应当场向

申请人出具不予受理告知书，并将申请材料退回。

（三）公告。不动产登记经办机构应当对拟登记的不动

产登记事项，在不动产登记机构门户网站公告（附件 7），公

示期不少于 15个工作日。

（四）登簿发证。公告期满无异议的，将申请事项记载

于不动产登记簿，并向权利人颁发不动产权证书。

七、不动产登记资料查询

继承开始后，遗产管理人查询、复制不动产登记资料的，

参照适用《不动产登记资料查询暂行办法》中不动产权利人

的相关规定，遗产管理人还需提交被继承人（遗赠人）死亡

的证明材料和遗产管理人资格确认书。

附件：1．遗产管理人资格确认书

2．亲属关系表

3．不动产继承（受遗赠）分配协议

4．放弃继承权声明书



5．继承（受遗赠）询问记录

6．《天津市不动产非公证继承登记承诺告知书》

和

《天津市不动产非公证继承登记承诺书》

7．继承（受遗赠）不动产登记公告



附件 1

遗产管理人资格确认书

（模板）

遗产管理人：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联系电话：

兹担任被继承人（受遗赠人）： （证件号码：

，死亡时间： ）名下（1．坐落：

，产权证号： ； 2．坐落：

，产权证号： ）的遗产管理人。

一、产生方式

□遗嘱执行人为遗产管理人；

□继承人推选的遗产管理人；

□继承人共同担任遗产管理人；

□人民法院指定的遗产管理人。

二、证明材料来源

□人民法院指定遗产管理人的生效法律文书；

□遗产管理人推选公证文书；

□经过全部法定继承人书面确认的遗产管理人（遗嘱执行人担

任遗产管理人、继承人推选的遗产管理人和继承人共同担任遗产管理



人）。

﹡附：遗产管理人证明材料，如生效法律文书、公证书、遗嘱

执行人证明材料等

三、法定职责

根据《民法典》及相关规定，遗产管理人依法履行了下列职责：

（一）清理遗产并制作遗产清单；

（二）向继承人报告遗产情况；

（三）采取必要措施防止遗产毁损、灭失；

（四）处理被继承人的债权债务；

（五）按照遗嘱或者依照法律规定分割遗产；

（六）实施与管理遗产有关的其他必要行为。

我（们）对遗产管理人的产生方式、证明材料和法定职责予以

认可。遗嘱执行人担任遗产管理人的，符合《民法典》第 1142条第

三款“立有数份遗嘱，内容相抵触的，以最后的遗嘱为准”之规定。承

诺继承人（受遗赠人）向不动产登记经办机构提供的申请材料均真实、

合法、有效，并承担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继承人、受遗赠人、债

权人损害的一切法律责任。

遗产管理人签名：

年 月 日

继承人（受遗赠人）签名：

年 月 日



（属于证明材料来源第三项情形的，应当由全部法定继承人当场签名）



附件 2

亲 属 关 系 表

被继

承人

姓 名 性 别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死亡时间 生前住地

第一顺序

继承人
关系 姓名 身份证号码

联系

方式

备注

（已故的，注明

死亡时间）

配偶 注明婚姻关系起止时间

全部子女（含已

死亡的子女、婚

生子女、非婚生

子女、养子女、

有抚养关系的继

子女、胎儿）

父母（含生父

母、养父母、有

抚养关系的继父

母）

第二顺序

继承人
关系 姓名

身份证

号码

联系

方式

备注

（已故的，注明

死亡时间）

兄弟姐妹、祖



父母、外祖父

母

填写注意事项：

（1）全体继承人名单应包括被继承人的父母、配偶及所有子女等继承人；

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的，无需填写第二顺序继承人。

（2）属于法定继承人范围但已死亡的，应在附记表格的备注栏注明其死亡

日期，以及受遗赠、代位继承、转继承等情况。

（3）继承人中涉及胎儿的，应为其保留继承份额。

（4）丧失继承权等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应在备注中注明。

﹡附：全部法定继承人与被继承人之间的亲属关系证明材料以及身份

证明材料

我（们）对亲属关系以及相关证明材料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予以

确认。

全部法定继承人、遗嘱继承人或受遗赠人签名：

年 月 日

遗产管理人签名：

年 月 日



附件 3

不动产继承（受遗赠）分配协议

（模板）

被继承人（遗赠人）： （证件号码：

，死亡时间： ），遗产管理人： （证件号码:

）。根据《民法典》及相关规定，充分知晓遗产管理人的

权利、义务、职责与责任，依法形成了如下不动产继承（受遗赠）分

配方案：

序号 坐落 产权证号
继承人

（受遗赠人）

证件

号码
取得方式

1

2

3

﹡附：遗嘱或者遗赠抚养协议、放弃继承权（受遗赠）声明书等相关

材料

以上不动产属于遗产管理人的管理职责范围，我（们）同意以

上不动产的分配。

遗嘱继承（受遗赠）的，已核实遗嘱（遗赠抚养协议）的真实

有效性，符合《民法典》第 1142条第三款“立有数份遗嘱，内容相抵

触的，以最后的遗嘱为准”之规定。承诺以上事项及相关材料真实、

合法、有效，并承担因此造成的一切法律责任。



全部法定继承人、遗嘱继承人或受遗赠人签名：

年 月 日

遗产管理人签名： 年 月

日



附件 4
放弃继承权的声明

（模板）

声明人： 身份证明号码

被继承人（遗赠人）： 身份证明号码

声明人 声明并保证以下事项的真实性：

一、被继承人（遗赠人） 于 年 月

日 死亡。

二、被继承人（遗赠人）的不动产坐落于 ，

不动产权属证书号： 。

三、本人声明放弃对上述不动产的继承权。

以上情况如有不实，本人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特此声明。

声明人签名：

年 月 日



附件 5
继承（受遗赠）询问记录

（遗产管理人协助办理）

谈话时间： 年 月 日 询问事由：不动产继承权

接谈地点：

询问人： 记录人：

被询问人： 身份证号： 家庭住址：

被询问人： 身份证号： 家庭住址：

被询问人： 身份证号： 家庭住址：

询问人告知：我们是天津市 区不动产登记中心工作人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法典》、《天津市不动产登记条例》、《天津市不动产登记规范》等有关规定，现采取询问

方式了解、核实不动产继承事项的有关情况。您的谈话内容将被记录，作为有关情况的

书面证明材料，并须对此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因此应当如实陈述有关情况。

序

号
询问内容 询问结果

1 是否有遗漏的继承人（受遗赠人）？
□是，遗漏情况：

□否

2 申请登记的不动产是否属于被继承人或者遗赠

人单独所有？

□是

□否，共有情况：

3 被继承人生前是否有遗嘱或者遗赠抚养协议？
□有，具体情况：

□没有

4 被继承人生前是否对上述不动产进行婚前财产

或夫妻财产约定？

□存在，已提交证明材料

□不存在

5 提交的《亲属关系表》以及亲属关系证明材料是

否真实、准确？

□是

□否

6

《不动产继承（受遗赠）分配协议》签订前，是

否已将被继承人的债务、税款等有关事项进行清

偿处理或知晓继承遗产的，应当在继承遗产实际

价值内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

务。

□是，已经处理完毕。

□否，不存在此情况。

7
《不动产继承（受遗赠）分配协议》签订前，是

否对存在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

人保留必要的遗产？

□是，保留必要遗产。

□否，不存在此情况。

8
提交的《不动产继承（受遗赠）分配协议》以及

遗赠抚养协议、放弃继承声明书等材料是否真实

有效？

□是

□否



9
提交的遗嘱是否符合《民法典》关于遗嘱形式的

合法规定？其内容是否为被继承人具有民事行

为能力时最后一份合法、真实意思的表示？

□是，符合相关法律规定。

□否，不是遗嘱形式继承。

10

是否知晓申请登记的不动产存在抵押权、地役

权、居住权或者发生预告登记、异议登记、更正

登记、查封登记等情形和办理继承登记的法律后

果？

□存在，具体情况：

□不存在

11

根据《民法典》第二百二十二条、《不动产登记

暂行条例》第十六条和第二十九条规定，申请人

对提交的申请材料真实性负责。当事人提供虚假

材料申请登记，给他人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

偿责任。登记机构可以撤销登记，并有权要求你

您赔偿登记机构因此所蒙受的损失。

□已知晓，我已如实陈述

其他需要询问的事项（如有，可以另附询问记录）

以上记录内容（我已详细阅读或仔细听了工作人员的宣读），我们对上述询问事项回答真

实，对提交申请材料的真实性和有效性负责。如有不实，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同时，

对工作人员的告知内容我已全面了解清楚。

被询问人共同签名：

年 月 日

遗产管理人签字：

年 月 日



附件 6

附件 6.1

天津市不动产非公证继承登记承诺告知书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不动

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不动产登记操作规范（试行）》等的有

关规定，申请办理不动产非公证继承登记应向不动产登记经办机构提

交申请书、身份证明、权属来源、亲属关系证明、死亡证明等材料，

为切实解决非公证继承登记中申请人穷尽取证途径仍无法取得死亡

证明、亲属关系证明，符合以下情形的可以签署《天津市不动产非公

证继承登记承诺书》作出书面承诺并愿意承担法律责任，不再提交死

亡证明、亲属关系证明。

二、适用主体和情形

不动产继承登记（非公证）申请人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应当

主动到公安、法院、医院、民政、街道（乡镇）、社区（村组）以及

被继承人和相关人员工作单位等积极获取死亡证明和亲属关系证明，

仍然无法获取的时间久远的历史遗留问题，方可适用告知承诺制。

（一）可以适用不动产继承登记告知承诺制的通常包括以下情形：

1．被继承人死亡时年满 80周岁，因相关档案资料、户籍管理资

料确无记载而无法提供被继承人父母死亡证明的。

2．申请人陈述被继承人父母已经去世，被继承人、继承人人事

档案、户籍摘抄等材料均不存在被继承人父母记录，申请人无法提供



被继承人父母死亡证明的。

3．不动产由多人共同申请继承，部分申请人提供的人事档案、

户籍摘抄等材料不能直接证实其与被继承人的亲属关系，其余已能证

实与被继承人有亲属关系的申请人一致同意证明该申请人与被继承

人的亲属关系的。

4．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之前，被继承人生育一个子女无法出具独

生子女证明的或因继承人出生年代久远无法提供独生子女相应证明

的，在申请人提供的相关户籍资料、人事档案资料中确无明确记载存

在其他人的。

5．被继承人、申请人的人事档案、户籍摘抄等记载信息与当前

有效证件记载不完全一致（如名字同音混用、出生日期公历和农历混

用、性别笔误等），且户籍管理部门确无记载，无法出具更名或曾用

名证明等情况，但可以通过绝大部分申请材料相互印证形成证据链条

的。

二、承诺方式

采用书面承诺方式，申请人应当向登记经办机构提交本人签字后

的告知承诺书原件。承诺书需由遗产管理人和全体法定继承人（受遗

赠人）共同做出承诺，不可代为承诺。

三、承诺效力

申请人书面承诺已经符合告知的条件、要求，同意不动产登记经

办机构对承诺事项进行公示，并愿意承担不实承诺的法律责任后，不

动产登记经办机构不再要求提供有关证明而依据书面承诺办理相关



事项。

四、不实承诺责任

（一）申请人故意隐瞒真实情况、提供虚假承诺等情形骗取不动

产登记的，不动产登记经办机构有权终止办理，直接变更或撤销依据

承诺制作出的不动产登记，向公安机关报案或向司法机关起诉。申请

人涉嫌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给他人造成损害的，

申请人应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二）不动产登记经办机构协同相关部门加大失信联合惩戒力度，

构建“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失信联合惩戒机制。申请人骗取登记

行为一经确认，其个人信息按规定推送至国家、省市、区信用信息平

台，向社会公开失信行为，并列入不动产登记黑名单。



附件 6.2

天津市不动产非公证继承登记承诺书

申请人： 身份证号码：

申请人： 身份证号码：

申请人： 身份证号码：

现申请办理继承转移登记被继承人（遗赠人） 遗留

坐落于 的不动产转移登记，申请

人穷尽取证途径仍无法取得以下证明材料，现承诺如下：

根据不动产登记经办机构的告知，全体申请人已知晓并接受《天

津市不动产非公证继承登记承诺告知书》的全部内容。

全体申请人提出的登记申请内容属实，申请材料真实有效。基于

客观原因，申请人无法从相关部门取得□死亡证明

□亲属关系证明，全体申请人承诺

。

由此造成法律责任概由全体申请人承担相关责任。

全体申请人签名：

承诺日期

遗产管理人签名：

承诺日期



附件 7

继承（受遗赠）不动产登记公告

（遗产管理人协助办理）

根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十四条的规定，经初

步查验，不动产登记经办机构拟对下列不动产办理继承（受遗赠）登

记。根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十七条的规定，现予以

公告。如有异议，请自本公告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 年 月 日

之前）将异议书面材料送达不动产登记经办机构。逾期无人提出异议

或者异议不成立的，不动产登记经办机构将予以登记。

异议书面材料送达地址：

联系方式：

序

号

权利人（被继承

人/遗赠人）

不动产

权利类

型

不动产坐落
不动产权

证号

登记申请

人（继承

人/受遗

赠人）

遗产管

理人

注明：提交《天津市非公证不动产继承登记证明事项承诺书》的，需

将承诺书一并公告。


